
正当防卫必须以保护合法

权益为首要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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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刑法第十七条规定了正当防卫
: “

为

了使公共利益
、

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和其他

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
,

而采取的正

当防卫行为
,

不负刑事责任
。

正当防卫超过

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的
,

应当负刑事

责任 , 但是应当酌情减轻或者免除处罚
。 ”

正当防卫是法律规定公民享有的一项防

卫权利
,

即为了保护公共利益
、

本人或他人

的人身和其他权利 (以下简称合法权益 )
,

对于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
,

公民有权实施防

卫行为
,

予以制止
。

司法机关准确理解掌握

这一条规定的精神实质
,

妥善保障公民行使

正当防卫的权利
,

可以鼓励好人向坏人作斗

争
,

使坏人怕法律
、

怕好人
,

有利于维护社

会治安
。

如果掌握不当
,

误将正当防卫认作

犯罪或者误将犯罪认作正当防卫
,

都会挫伤

公民向不法侵害作斗争的积极性
,

使好人不

敢行使正当防卫的权利
,

在不法侵害面前束

手遭害
,

使罪犯逃脱打击
,

助长其嚣张气焰
,

不利于打击犯罪
。

因此
,

准确地按照刑法第

十七条的规定
,

把成立正当防卫的必要条件

讲清楚
,

便于人们学习理解和掌握运用
,

是

刑法教学中必须认真研究解决的问题之一
。

有的刑法讲授提纲
,

对正当 防 卫 的 必

要 条 件 ;
是这样讲述的

:

采取正当防卫行

为
,

必须符合下列条件
: 1 ,

必须是对不法侵害

行为而采取的
。

对合法行为不能实行
“

防卫
” 。

2
,

必须是针对正在进行的侵害行 为 而 采 取

的
。

所谓正在进行的侵害是指并非想象或者

推测的侵害
; 也不是尚未开始或者已经结束

了的侵害
。

3 ,

必须是针对不法侵害者而采取

的
,

不能采取加害第三者的方法进行防卫
。

4
,

防卫行为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而造成不应

有的损害
。

把上述关于正当防卫四条件的讲

法和刑法第十七条的条文两相对照
,

可以明

显看出
,

其 中疏漏了保护合法权益这一最为

关键的首要条件
,

或日前提条件
。

虽然讲授

提纲在解释正当防卫的概 念 时 谈 到了这一

点
,

但在具体讲述正当防卫的必要条件时
,

对保护合法权益却只字未提
。

这个疏漏
,

对子准确理解和适用正当防

卫是不利的
。

请看下列案例的讨论情况
。

被告人崔某和被害人石某
,

多次因琐事

发生争执
,

矛盾 日深
。

案发之 日
,

两人争吵

中 ,
石某提出与崔某决斗

,

崔某表示应战
,

并立即领先向山上走去 (意即到山上无人处

决斗 )
,

石某暗藏三角刮刀尾随于后
。

上 山

途中
,

石某乘崔某不备
,

突然从背后连续五

刀将崔某刺成重伤
。

崔某身强力壮
,

受伤后

奋力从石某手中夺过凶器
,

反将石某刺伤
,

两人都倒地昏迷
。 崔某苏醒后挣起找领导报

案
。

石某被刺穿心脏主动脉致死
,

崔某经抢

救脱险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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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讨论这个案例时
,

共有七位同志发表了

意见
,

其中五位认为崔某负伤后夺刀反刺石

某致死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
,

一人认为防卫

过当
,

意见呈现
“
一边倒

” 。

认定正当防卫

的理由
,

是按册法教材所讲的
一

四条件套下来



的
,

即 : 1 ,

石某对崔某连刺五刀属不 法 侵

害
, 2 ,

这一不法侵害正在进行
, 3 ,

崔某夺刀

反刺的是不法侵害人石某
, 4 ,

没有超过必要

限度 (持防卫过当意见的同志
,

认为超过了

必要限度 )
。

经办本案的同志
,

悉心领会刑

法第十七条的立法意图
,

考虑办案的社会效

果
,

不拘泥于刑法教材所讲的正当防卫四条

件
,

最后撰文说明
,

决斗是非法的
,

法律不

能保护决斗这种非法行为
,

被告崔某杀人不

具备合法性的要求
,

不能成立正当防卫
。

根

据案件具体情节和被告人 自首
,

经合议庭评

议并报请审判委员会讨论
,

决定对被告人崔

某按故意杀人罪减轻处罚
。

一
我们同意办案同志的意见

。

本案中崔某

身负重伤后夺刀反刺石某致死的行为
,

既非

正当防卫
,

也不是防卫过当
,

根本原因在于

崔某的杀人行为所保护的并非合法权益
。

对

此
,

有的同志可能会说
,

崔某杀死石某所保

护的正是他的生命权利— 合法权益
。

此言

有误
。

那是只看到了表面现象
,

而没有认清

问题的实质
。

决斗
,

青海俗称
“
单挑

” ,

是

对外开放中涌进的精神污染之一
,

而且在外

国也早在严禁之列
。

决斗中
,

双方都要保护

自己不被杀伤
,

这形似保护自己的生命和健

康权利不受侵犯
,

但实则不然
,

决斗中保护

自己不被杀伤只是手段
,

其目的是 为了取得

紧接着下一步致对方于死命的可能
。

这哪是

什么合法权益
,

完全是非法的
,

法律绝不能予

以保护
。

我们要从形似之中辨 清是非
。

相约

决斗是非法的
,

决斗中双方都在向对手施加

不法侵害
,

各 自所保护的都是致 死 对 手 的

可能
,

这不是合法权益
,

所以不能承认决斗

中有什么正当防卫可言
。

反之
,

如果承认决

斗中有正 当防卫
,

那无异于肯定决斗合法
,

最终必将危害整个社会
。

司法实践中不承认互殴案件中有正当防

卫
,

其道理也是一样的
。

还可以设想
,

当小偷盗窃走私货物或者

流痞哄抢赌博台面时
,

走私犯为保住走私货

物
,

赌徒为追回赌住
,

而将盗窃分子
、

抢夺

分子打伤
,

这种伤害行为能够成立正当防卫

吗 ? 尽管他们的伤害行为形式上具备了教材

所讲的正当防卫四条件
,

但是
,

由于他们所

保护的都不是合法权益 (走私
、

赌博都是非

法的 )
,

所以显然不能成立正当防卫
,

应当

追究他们的伤害责任
。

当然
,

对盗窃
、

抢夺

行为也应分别追究
,

各算各的帐
。

相反
,

只要防卫人所保护 的 是 合 法权

益
,

就有成立正当防卫的可能
。

如三人合谋

盗窃
,

案发后
,

其中两人唯恐第三名共犯揭

发败露
,

遂合谋对其杀人灭 口
。

当动手行凶

杀害时
,

第三人奋力夺刀反刺
,

将前两人刺

伤
。

这种情况下
,

第三人是在保护 自己的生

命权利
,

成立正当防卫
。

不能因为他曾参与

盗窃
,

而不承认他是正当防卫
。

当然
,

对他

的盗窃行为也应追究
。

有人说
,

实施不法侵

害的人就不能实行正当防卫
。

这种说法有失

笼统
,

还应当具体分析
。

实际上
,

即使是正在

服刑中的劳改罪犯
,

在遇到正在进行的不法

侵害时
,

为了保护合法权益
,

也是有权进行

正当防卫的
。

刑法第十七条的文字写得言简意赅
。

第

一款规定了三层内容
:

一是保护合法权益
。

虽然条文没有使用
“
保护

”
一词

,

而是采用

了
“ 为了使

·
“ 一 (合法权益 ) 免受

·
“ …不法

侵害
” 这种精练的表达方式

,

但 “ 保护 ”
的

意思是清楚的
。

二是反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

害
。

三是符合以上两点要求的正当防卫不负

刑事责任
。

保护合法权益的行为有益于社会
,

这是

正当防卫行为不负刑事责任的 重
一

要 根
·

据之

一
。

其中保护
“ 公共利益

” 这一点
,

突出体

现了我国刑法
“ 为公 ” 的社会 主 义 特 色

。

“ 为公 ” ,

是我国精神文明的核心” 当前只

嫌其不足
,

今后唯愿其 日多
。

剥削阶级类型

刑法中的正当防卫
,

仅限于保护
“ 本人或者

他人的 ”
合法权益

,

而对
“ 他人” 的解释又

仅 限 于 配 偶
、

父母
、

子女
,

没有保护
“
公



共利益 ” 这项内容
,

这充分反映了剥削阶级

刑法 “ 为私
” 的特点

。

所以说
,

保护公共利

益这项内容
,

正是我国社会主义正当防卫区

别于剥削阶级类型正当防卫的鲜 明 政 治 标

志
,

应 当在教材中充分阐述
。

司法实践中不只一次地出现过这样的误

判
:

夜间巡逻人员遭到盗窃分子袭击后将其

戳死
,

护粮民兵夜间喊话
、

鸣枪制止盗窃分

子无效后将其击毙
,

不被认定为正当防卫或

防卫过当
,

而被判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
。

更

夫李玉堂忠于职守
,

过去在巡逻时曾受盗窃

分子袭击
,

一次在夜间巡逻制止盗窃时又遭

盗窃分子殴打
,

李对其还刺一刀致死
。

县人

民法院以 “ (故意 ) 伤害致死罪 ” 判李有期

徒刑五年
。

李不服
,

上诉
。

中级人民法院以
“ 防卫过当而 (故意伤害 ) 致死人命罪 ” ,

改判有期徒刑三年
,

缓刑四年
。

李仍不服
,

继续申诉
。

最后
,

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

按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审理
,

认定李的行为成

立正当防卫
,

决定撤销原 判
,

宣 告 无 罪
。

(见 《 人民 日报 》 19 8 1年 6 月 24 日的报道 )

这样的误判虽已得到上级人民法院的及时纠

正
,

旭分析误判的原因
,

其一就是对防卫人

是在保护公共利益缺乏足够的认识
。

保护什么和反对什么
,

或者说允许什么

行 为
,

禁止什么行为
,

历来是法律规范的必

不可少的一正一反的两个内容
。

刑法第十七

条正是这样规定的
。

教材中不能只讲反对什

么
,

而不讲保护什么
。

否则
,

就丢掉了我国

正 当防卫的
“ 灵魂 ” 、 “

精髓
” ,

失去了 目

的
、

方向这些实质性的内容
,

剩下的只是外

表躯壳上的形式特征
。

总之
,

保护合法权益
,

法律已有明文规

定
,

它体现了我国正当防卫的社 会 主 义 特

色
,

司法实践又需要讲清这个问题
,

所以
,

应当堂堂正正地列为首要条件去讲
,

既不能

疏漏
,

也不宜掺和在其他 条 件 里 头一提而

过
。

基于这种认识
,

笔者认为
,

正当防卫的

必要条件以这样表述为宜
: 1 ,

正当防卫必须

是为了保护
“ 公共利益

、

本人或者他人的人

身和其他权利
” ,

即合法权益
; 如果所保护

的并非合法权益
,

则不能成立正当防卫
。

2 ,

正当防卫必须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
;
对

于合法行为
,

对于尚未开始的
、

已经结束的或

者想象推侧中的不法侵害
,

不能实行正当防

卫
。

3 ,

正当防卫只能针对不法侵害者本人
,

不能损害局外人的权益 (这里笔者采用
“
局

外人
”
取代

“ 第三者
” 的提法

,

两者意义相

同
,

但 “ 第三者
” 的提法有使人误解为

“ 第

三个人
” 的可能 ; 而在三人以上实施不法侵

害的场合下
,

防卫人是有权在几个不法侵害

人中间选择具体打击对象的
,

既可以防卫打

击第一侵害人
,

也可以防卫打击第二或第三

人 )
。

4 ,

防卫行为不能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

应有的危害
。

以上四个条件同时具备的
,

成

立正当防卫
;
缺少前三个条件 中 的 任 何一

个
,

不能成立正当防卫
; 具备前三条而缺少

第四个条件的
,

属于防卫过当
。

法学教学研究工作
,

是为法制宣教
、

司法

实践和立法工作服务的
。

对法律的法学理论

解释
,

虽然不同于国家权力机关对法律的解

释
,

没有法律效力
,

但却直接影响人们对法

律的学 习理解和掌握运用
,

所以担子很重
。

要求法学解释严格符合法律规 定 的 精 神实

质
,

力求达到
“
传神

” 的水平
,

把人们准确
“
引进门

” 。

过去一度出现过某些从有利犯

罪方面解释法律的偏向
。

理论上的失误
,

必

然 引起思想认识和实际工作中的混乱
,

影响

法律的正确实施
,

不利于打击犯罪
、

维护社

会治安的斗争
。

上述教材关于正当防卫四条件的讲法
,

是建国初期传入我国的
。

当时我国还没有完

备的刑法
,

现在有了
,

就应当严格按照我国

刑法去讲
。

只有立足于从我们 自己的实际出

发
,

不断总结我们 自己的经 验
,

探 索 新 问

题
,

在实践检验中
,

改革
、

更新教材内杯
,

才能为发展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 主 义 法 学

作出应有的贡献
。


